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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大會議事錄 

預備會議暨第一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詹旺彬。 

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開幕典禮：（行禮如儀）。 

八、主席致開會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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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鄉長、張秘書、公所各課室主管，以及本會林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！今

天是本會第 21 屆第 4次定期大會的開幕，很感謝各位踴躍出席、列席，本人在

此表示由衷的敬意與謝意。 

本次會期有12天，主要是要審議本鄉110年度總預算暨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

及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，並聽取鄉長施政總報告暨各課室工作報告，以及對鄉政提出

質詢；也請本會各位代表同仁踴躍發表高見，好好的來監督鄉政，方能不負民眾的託負。

最後謹祝大會成功，各位健康快樂，謝謝大家！ 

九、預備會議： 

主席報告：本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佈開會。 

討論事項：決定本次會議日程表。 

大會議決：經出席代表議決，無異議認可。 

十、第一次會議：（同日上午十時） 

    鄉長施政總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。 

鄉公所各課室工作報告： 

行政室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民政課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社會課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財政課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工務課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農經課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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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室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主計室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清潔隊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圖書館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幼兒園工作報告（詳如書面報告） 

    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2 (03:49-31:26) 

十一、散會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時。  

 

第二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三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詹旺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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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主席報告： 

（一）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秘書報告第一次會議紀錄。 

八、討論事項：施政報告質詢及答覆 

    質詢代表： 

    吳代表旺水： 

    （一）有關鄉長的施政報告是否都是延用過往的資料？抄襲舊有資料？您

選舉時的承諾、政策及壯圍鄉的大原則都沒有寫入施政報告內容，

這點您的看法，如何修正？有哪些沒有做到的，應該在施政報告內

容裡報告並去克服。  

    （二）現在新南美福一帶的宜 18 線鄉道（美福路）拓寬進度如何？經費來

源及金額為多少？公所現在財源雖較足夠，但鄉內仍有多處需建

設，針對本案請貴所要積極向中央及宜蘭縣政府爭取補助經費。  

    應詢單位： 

    沈鄉長清山： 

    （一）我的政見裡大部份強調的是治水、道路拓寬是重點，社會福利及海

岸線的淨灘等等，目前尚未做到的有幾項，例如協調東北角風景管

理處於沙丘設立海水游泳池，但因為限制太多，較無法推行，其餘

皆陸陸續續在執行，包括壯圍都市計畫、宜蘭河濱公園都有在推行。 

（二）目前要等待工程發包才能知道確切的經費，按中央與地方分攤的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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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，宜蘭縣政府與本所要負擔共約為 8,400 萬元，目前縣府有承諾 

工程款出資約 4,500 萬元，剩餘工程款約 3,900 佰萬元由本所編列 

支出。惟土地徵收費用縣府無法編列，故本所明年需自行編列約 

5,000 萬元的土地徵收費用，屆時於明年的第一次追加預算會議時， 

請貴會同意執行。 

      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3 (00:33-11:00) 

    質詢代表： 

    林副主席萬固： 

（一）目前舊有懷恩堂及生命紀念館回饋的範圍完全不同，目前周邊民眾 

反應，原懷恩堂有列入回饋範圍，但新的生命紀念館卻未列入，請 

民政課長整理相關資料，共同研擬解決方式。 

    （二）應以納骨塔設置地範圍來回饋較為合理，原草案有規定回饋涵蓋面 

積範圍，係以一定的公里數來為依據，請將原始資料調出再行研究； 

另舊有懷恩堂與生命紀念館的回饋範圍差異多大？這部份請會後釐 

清，研究是否有改善的空間。 

    應詢單位： 

    黃課長志鴻： 

（一） 目前為過嶺村及大福村 1鄰部份未列入回饋範圍。 

（二） 回饋的範圍包含公墓及納骨塔周邊，故未在其周邊的部份即無列入

回饋之範圍，至於舊有懷恩堂與生命紀念館的回饋範圍差異約二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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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3 (11:08-14:35) 

    質詢代表： 

    楊代表宜樺： 

（一） 請問廟宇、社區及社團補助的標準為何？是否有與你比較好就補助

較多，與你不好就補助較少的情形？ 

（二） 108 年及 109 年的重陽敬老禮金差異為何？為何提高禮金金額未經

本會同意？應與本會先行討論研商。 

應詢單位： 

    沈鄉長清山： 

（一）目前寺廟及社區的補助規定是 2萬元，倘有特殊情形將視情況增加， 

不會因為與我好或不好就有差別情形發生，惟倘 30、40 間廟宇都補 

助 3萬、5萬，將影響到公所的財政，原則補助以不浮濫為主；至於 

社區補助部份，有運作的社區會盡量協助，倘社區未運作且係吃喝、 

旅遊的補助，本人較不贊成給予補助。 

    （二）有所不同，108 年的重陽禮金較少，108 年 70~79 歲 500 元、80~89 

歲 600 元、90~99 歲 1,200 元、100 歲以上 10,000 元；109 年 70~79 

歲 600 元、80~89 歲 800 元、90~99 歲 2,000 元、100 歲以上 12,000 

元；至於未先行與貴會協商溝通，這部份是本人的失誤，雜事較多 

有時不夠周延，已請本所各主管今後有類似的案件，請提醒本人向 

貴會先行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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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3 (14:38-22:12) 

質詢代表： 

    林代表文達： 

（一）請解釋說明大福社區活動中心興建的進度，及能否運用回饋金來興 

建？明年可以進行與建工程嗎? 

（二）壯圍鄉生命紀念館登仙道迴廊工程於上次會期通過至今，本次大會

已經要審查明年的預算，為什麼還沒開始動工？生命紀念館是本鄉

財源主要收入來源，目前現場因施工搭工寮有礙觀瞻，現在動工，

能否於三個月內完成？請儘速完成。 

（三）有關壯圍鄉社區公共托育家園，收托年齡應為 0~3 歲，本席請問核

准收托人數為 12 人，皆以設藉在壯圍鄉優先收托嗎?目前是 1位老

師照顧 4個孩子，收托人數能再增加嗎？據該托育家園主任說似乎

仍有空間，鄉長是否能爭取增加收托人數？例如增加老師即可增加

收托幼兒，來鼓勵壯圍鄉民生育。 

應詢單位： 

    沈鄉長清山： 

（一）社區活動中心興建，目前補助之管道，為前曕計畫長照部分符合補 

助條件，明年度有編列 180 萬設計預算，並交辦社會課於農曆過年 

前完成設計，俟前曕計畫活動中心補助之公文送達本所，我們會立 

刻將預算書送至中央申請核定補助，預計可申請約 1仟多萬元；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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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申請中央補助，不建議運用回饋金來興建，回饋金可運用鋪設道 

路。另已與社區先行溝通，倘補助未核定無法於明年動工，本所亦 

有編列補助社區每月約 1萬元的租金，暫時租賃社區活動中心使用， 

故目前暫無急迫性。 

    （二）目前工程已發包，進度緩慢係因設計施工材質需耐鹽份，流標二次

後，最後請建築師重新檢討後才完成標案；另本工程工期訂為 120

天，將儘量於三個月內完成。 

（三）是！先前曾說壯圍鄉幼兒優先，目前設籍壯圍幼兒收托約 8人，總 

計 12 個人，壯圍的孩子較多；至能否增加收托人數這涉及專業的問 

題，目前老師與收托幼兒比例 1：3較安全，倘若能增加比例多一個 

或是增加老師是可行的，會再向社會處建議。 

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3 (22:22-31:00) 

    質詢代表： 

吳代表旺水： 

    （一）先前縣長有來公所舉開地方座談會，會中有許多建言，其中本席也

針對福昌豬場的問題提出建議，前天我收到縣府的公文，針對福昌

豬場的臭味檢測，回復符合標準，這是如何檢測的？請清潔隊長說

明一下。  

    （二）有關福昌豬場的臭味是由誰來採樣？有什麼方式可以替周邊老百姓

解決惡臭之苦？建議請環保局派員來駐點體驗，是否能承受這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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臭。請公所要積極處理這問題，共同來研商一起解決。  

    應詢單位： 

    邱隊長文彬： 

    （一）針對吳代表所提此案，於縣政座談會裡有提到這部份是屬於空污，

較難檢測，且權責單位屬於環保局，地方也無權責處理。 

沈鄉長清山： 

（二）是由環保局進行採樣，該福昌豬場係合法設置，目前要埋設管線排 

放至十三股大排，公所會再與環保局研商得否進行較長期的檢測， 

並研究自行採購監測儀器可行性，由公所來進行監測。 

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3 (31:07-38:42) 

九、散會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時。  

 

第三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四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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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詹旺彬。 

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主席報告：  

（一）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秘書報告第二次會議紀錄。  

八、討論事項：鄉政綜合質詢及答覆： 

質詢代表： 

    林副主席萬固：。 

  （一）1.首先請教民政課長，生命紀念館目前祖先牌位還剩下幾個位置？又 

未來二樓會設計幾個位置？ 

        2.生命紀念館二樓倘若設計完成後，才讓本會知悉就無意義，應該在 

未設計前，針對原本一樓設計不足有缺失的部份，未來二樓設計規 

劃時加強檢討，另應在設計規劃發包前先與本會研商並且集思廣 

益，府會要互相尊重、權責要相符，公所應尊重本會的建議權及監 

督權，有哪些地方值得參考借鏡，執行單位要去選定後大家共同去 

觀摩及考察，請說明未來預定要怎麼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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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目前夫妻櫃位、祖先櫃位及普通櫃位比例多少？另請教生命紀念館 

二樓櫃位。 

4.請說明生命紀念館規劃設計前、後辦理考察的差異？在未規劃設計

發包前，應先行辦理觀摩考察後，大家集思廣益，將眾人的意見彙

整有共識後，再交由設計師辦理規劃設計，將大家的建議落實呈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（二）1.請教鄉長針對本案什麼時候辦理考察？ 

         2.規劃設計前、後辦理考察的差異？ 

         3.針對本案請鄉長研擬並多向專家請教，請在本會期內要給大會一個

答覆，有關考察時間、地點及考察的重點、需注意的相關事項，彙

集完成後，本會並同前往考察工作，俟完成考察後，再行辦理發包

設計工作，這樣有問題嗎? 

應詢單位： 

   （一）黃課長志鴻： 

         1.目前生命紀念館的祖先牌位皆已售完，未來二樓俟規劃設計發包後 

           再行規劃。 

         2.預定於規劃設計發包前辦理考察，目前規劃公、私營各選一個位置 

           辦理觀摩考察，本次全國公共造產比賽第一名位在屏東也納入考量 

           範圍。 

         3.生命紀念館一樓總共約 6,000 櫃位，初規劃個人是 4,500 櫃位，夫 

           妻約 400 櫃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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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4.設計完成後才進行考察，事情就已經確定了，所以目前朝向先行考 

           察後再進行規劃設計發包，遵照副主席的建議辦理。 

   （二）沈鄉長清山：  

1.觀摩考察一定會辦理，目前預定今年 12月份辦理，再與貴會商量 

適合前行的時間，並與考察對象聯絡。 

          2.不可以在未考察前就辦理規劃設計發包。 

          3.沒問題。 

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4 (00:01-14:00) 

    質詢代表： 

    林代表文達： 

（一）請問民政課長，有關生命紀念館的櫃位箱長寬高各幾公分？ 

（二）本席有去量過內緣各 27公分，這次再行規劃櫃位請設計內緣 30公 

分，否則太狹小不好放置骨灰罈，另內部的裝潢要設計美觀、夫妻 

櫃位的比例要增加，並且注意櫃位的設置勿處於西曬位置。 

應詢單位： 

    黃課長志鴻： 

    （一）生命紀念館的櫃位是 30*30*30 公分。 

（二）好。 

        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4 (14:01-16:05) 

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五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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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五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詹旺彬。 

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主席報告：  

（一）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秘書報告第三次會議紀錄。  

八、討論事項：鄉政綜合質詢及答覆： 

質詢代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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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潘代表文益： 

（一）本鄉幾乎都是農業區，這二年來所辦理的活動除了稻田彩繪及哈蜜 

瓜健走活動，還有什麼農業政策推行可以照顧農民？相關的計畫要 

讓農民能得到真正的經濟利益，本鄉農產品種類眾多，卻未看到公 

所有任何的行銷計畫，不管是稻米、蔥、蒜你認為公所需不需要辦 

理一些活動來輔導這些農民，讓農民經濟收益更高？ 

（二）請教鄉長，你覺得我們目前的農業政策好還是不好？本席的意思是

我們有許多農產品種類，後埤社區辦理花生節、旺山農場的南瓜產

品行銷都非常好，公所這麼大的一個單位，為什麼不去做這些行銷

農產品的工作？ 

（三）我感覺公所各課室主管的螺絲都鬆掉了，墨守成規不敢創新，在 108

年及 109 年的預算書，有些課室的預算金額都是一樣的，今年未使

用那麼多的預算，明年該減少的就減少，若需要增加就要增加，應

該滾動式檢討，認真的為老百姓來做事情。 

（四）國光客運轉運站的預定地目前都圍起來，法令上農地農用不符合標

準，目前變成一個髒亂點，有礙觀瞻，請問公所能有什麼樣的作為？ 

      請儘快處理。 

應詢單位： 

    （一）張課長正豊：潘代表所提問的，屬辦理活動行銷農產品部份，目前 

尚有辦理農地加值利用計畫及其他相關計畫在進行，活動行銷部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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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以來都有與農會配合辦理，如哈密瓜節、白蒜節及嚴選冠軍米 

等活動公所都有一同推廣，倘農會未有相關計畫執行，公所會適時 

介入。 

（二）沈鄉長清山：潘代表所提的意思應該是除了哈密瓜節活動之外，是 

否能再多辦理相關農產品推廣行銷活動，目前分工公所負責農業行 

政部份，例如休耕轉作，農會是農業推廣行銷，若要考量再推廣農 

產品種類以蔥及蒜較具特色，我們會請農經課再與農會研討比較具 

有特色種類的農產品，來辦理行銷推廣活動。 

    （三）沈鄉長清山：我們會進行檢討，幕僚單位如財政課及主計室等單位 

有可能是這種情形，但業務單位會因為活動、計畫而有增減，我們 

會詳細檢討。 

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5 (00:07-08:31) 

    （四）沈鄉長清山：公所清潔隊會持續寄通知請所有權人善盡土地管理義 

務，倘若仍荒廢影響周邊環境，會開單處罰，至違反分區使用農地

農用的問題，會請民政課協同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及農業處共同會勘

研商，請土地所有權人改善。 

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5 (30:52-34:00) 

    質詢代表： 

    陳代表木坤： 

（一） 請教工務課長，有關鄉內路燈掛牌，可能因為颱風因素損壞或模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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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做一個全面的普查。 

（二） 另與大會報告，公所是防颱指揮中心，每次颱風壯五市區這裡都會

停電，經本席與台電過嶺辦事處主任協商，現在壯五市區的電線連

接在東港線路，未來應能解決颱風來襲停電的問題。 

應詢單位： 

（一） 陳課長英芳：今年已發包有重新普查，普查完成後會重新掛牌，並 

登入系統來管理，倘若未來有燈損壞或是故障等情事，也設置QR Code 

掃瞄，爾後只要手機掃瞄即可通報，於明年初就能完成。 

（二）沈鄉長清山：謝謝。 

          ＃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5 (08:32-10:35) 

質詢代表： 

    楊代表宜樺： 

     （一）路燈時常損壞，維護的廠商每年都一樣嗎？保固期多少？若原廠商 

           未成為決標對象，更換不同廠商有保固嗎？LED 零件有無普及化？ 

     （二）現在有許多鄉鎮在住戶家中都有裝設火災警報器，為了鄉民居住安 

           全，本鄉是否可以補助裝設？  

應詢單位： 

（一） 1.沈鄉長清山：維護廠商是以公開招標方式選定，每年招標一次。 

2.陳課長英芳：除了第一批 LED 路燈保固三年，之後的 LED 燈保固 

期為五年，維護與新施設的保固期不同，倘若損壞於保固期內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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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要負責維修，否則即於其保固金內扣除維修所需費用；另現行 

施設的 LED 零件已經普及化。 

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5 (10:38-12:18) 

      （二）沈鄉長清山：原有預計編列預算裝設該警報器，消防隊分隊長亦 

有來拜訪希望裝設，惟因考量宜 18線拓寬工程預算開支較大，有 

向消防局說明暫緩辦理，倘若在公所財政允許且貴會也支持，我 

們會做，且據新聞報導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有至大同鄉裝設，會收 

集資料，倘大同鄉未區分對象全鄉住戶都裝設，本所會向宜蘭縣 

政府積極爭取經費，或至少縣府與公所各分攤一半經費來裝設。 

            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5 (34:00-37:04) 

質詢代表： 

    林代表文達：  

（一）大福抽水站的抽水標準為何？有時候雨來的又快又急，按這樣的 

標準是否來不及？當下雨淹水時抽水站有人駐守嗎？這 1.1 公尺 

的標準是否太嚴苛？ 

       （二）新社土地公廟往古亭方向的宜 7線旁的路側溝要處理，下雨都易 

             積水，水不易消退。 

       （三）目前於宜蘭市有設置太陽能警示燈，一邊是紅色一邊是藍色，本 

             席建議為了行車及民眾安全應於濱海公路設置。  

應詢單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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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鄉長清山： 

    （一）在引水道路口往抽水機方向有一個標尺，當水位達 1.1 公尺時抽水 

機就開始運作抽水，倘若依氣象預測報告會有暴雨情形發生，會預 

先抽水，平時也有人會駐守，暴雨發生時會進駐 3~4 人。 

（二）壯圍目前僅剩古亭中排淹水的部份待解決，會持續來爭取，前與宜 

蘭縣政府水利處處長有至古亭中排現勘，亦建議可在新社村長住家 

附近設置抽水站，直接排入十三股大排。 

（三）因為路權的關係，公所會與交通部公路總局四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 

以公文協商反應，請該工務段設置，倘若該工務段無設置意願，即 

由本所來設置，並告知該工務段設置的地點。 

          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5 (12:24-22:27) 

質詢代表： 

    吳代表旺水：  

（一）請教沈鄉長，有關上大福抽水站，多年來你有了解地方的反應嗎？ 

      為什麼抽水站效益不彰，關鍵在哪？ 

（二）本席認為關鍵在於設計！在十三股大排要往抽水機房的入口有一個 

      箱涵，在涵洞前設置了一個護岸，地方人士反應影響到抽水效能， 

如果能稍微降低 10 公分左右，讓水流不被阻礙，希望鄉長及工務課 

長找一天去現地實際測量。 

   （三）1.剛楊宜樺代表所提的火災警報器，發放的對象及標準為何？單價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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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約多少錢？這二年消防局都有在推廣，本鄉的住戶大約有領到多少 

           個火災警報器？倘若本鄉所有住戶裝設需要多少預算？另大同鄉 

           的案例可以得到宜蘭縣政府的補助裝設，請鄉長向縣政府積極爭 

           取！ 

         2.財政課長請問大同鄉與本鄉的統籌分配款各為多少？ 

應詢單位： 

沈鄉長清山： 

    （一）就我的認知，關鍵係上游的水連綿不絕的流往下游。 

（二）該護岸的設計，即是避免讓十三股大排的土沙流至引水道，我們會 

至現場測量，並請管理單位提供相關數據說明相關情形。 

      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5 (22:30-30:50) 

（三）1.沈鄉長清山：發放的對象有獨居老人、身心障礙者等特殊情境的 

住戶，火災警報器單價約為 300 元，本鄉約有 9千戶，倘全鄉裝 

設約需 2佰多萬元，公所會積極向宜蘭縣政府爭取補助裝設 

          2.向大會報告以 110 年度中央統籌分配稅為例，大同鄉為 1億 7仟 

            2 佰 6拾萬元，1億 2仟 1佰 7拾 4萬元。 

           錄音錄影時間:1091105 (37:08-41:39) 

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五時。 

 

 



 21 

第五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六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鄉長沈清山、秘書張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農經課長張正豊、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主計主任林芳如、清

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惠

媛。 

 本會：秘書：李美珠 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：詹旺彬  

六、紀錄：黃自凱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
１、主席報告：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佈開會。 

２、秘書報告第四次會議紀錄。 

３、本日下鄉考察。 

八、下鄉考察：詳另錄。 

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五時。 

■例假日  一○九年十一月七日（星期六） 

■例假日  一○九年十一月八日（星期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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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九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潘文益、林忠

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0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詹旺彬。 

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主席報告：  

（一）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秘書報告第五次會議紀錄。 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 

鄉公所提案： 

    第一案 主計類：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。（歲入部分第 1頁至第 24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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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五時。 

 

第七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林萬固。 

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主席報告：  

（一）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秘書報告第六次會議紀錄。 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 



 24 

鄉公所提案： 

    第一案 主計類：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。（歲入部分第 25頁至第 46 頁） 

           決  議：歲入部分二、三讀通過。 

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五時。 

 

第八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詹旺彬。 

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主席報告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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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秘書報告第七次會議紀錄。 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

    代表提案（緊急動議）： 

    第一案 民政類：建請公所於年關前發放本鄉鄉民「新冠疫情抗疫補助津貼」 

                  每人新台幣 1,000 元整，俾利協助鄉民渡過新冠疫情導致 

的難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鄉公所提案： 

    第一案 主計類：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。（歲出部份第 47頁至第 62 頁） 

  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五時。 

 

第九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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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詹旺彬。 

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主席報告：  

（一）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秘書報告第八次會議紀錄。 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 

鄉公所提案： 

第一案 主計類：本所 110 年度總預算案。（歲出部份第 63頁至第 82 頁） 

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時。 

 

第十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詹旺彬、林萬固、林榮華、陳木坤、楊宜樺、潘文

益、林忠孝、林進凱、吳旺水、林听洲、林文達等共計 11名。 

四、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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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本會：秘書李美珠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姓名：詹旺彬。 

六、紀錄姓名：黃自凱。 

七、主席報告：  

（一）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秘書報告第九次會議紀錄。 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

    鄉公所提案： 

    第一案 主計類：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。（歲出部份第 83頁至第 118 頁） 

            決議：1.民政業務-宗教禮俗-業務費-一般事務費項下經費保留 

審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2.民政業務-宗教禮俗-業務費-獎補助費-對國內團體之捐 

助項下經費保留審議。 

    主席提案：本次定期大會因 110 年度總預算案尚未審議完畢，擬提延長會 

期動議，提請大會議決。 

    大會決議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延長會期五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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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五時。 

 

■例假日  一○九年十一月十四日（星期六） 

■例假日  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五日（星期日） 

 

第十一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 

詹旺彬、陳木坤、潘文益、林榮華、吳旺水、林忠孝、楊宜樺、林進凱、

林文達、林萬固、林听洲，計十一名。 

四、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 本會：秘書：李美珠 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：詹旺彬 

六、紀錄：黃自凱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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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主席報告：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佈開會。 

２、秘書報告第十次會議紀錄。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

鄉公所提案： 

第一案 主計類：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。(民政業務-宗教禮俗-業務費-一 

               般事務費項下經費、民政業務-宗教禮俗-業務費-獎補助 

               費-對國內團體之捐助項下經費、歲出部分第 119 至第 124 

               頁) 

       決  議：本鄉 110 年度總預算案二、三讀通過（附帶決議：本鄉 110 

               年度總預算請依所編科目確實執行，未經本會同意不可擅 

               自增加支出項目。） 

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五時。 

 

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
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 

詹旺彬、陳木坤、潘文益、林榮華、吳旺水、林忠孝、楊宜樺、林進凱、

林文達、林萬固、林听洲，計十一名。 

四、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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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 本會：秘書：李美珠 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：詹旺彬 

六、紀錄：黃自凱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
１、主席報告：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佈開會。 

２、秘書報告第十一次會議紀錄。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

鄉公所提案： 

第二案  主計類：本鄉 110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。(第 1 至第 

                20 頁) 

        決  議：本鄉 110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二、三讀通

過。 

第三案  主計類：本鄉 110 年度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。(第 1 至第 7 頁) 

        決  議：本鄉 110 年度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二、三讀通過。 

九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五時。 

 

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二樓議事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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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： 

詹旺彬、陳木坤、潘文益、林榮華、吳旺水、林忠孝、楊宜樺、林進凱、

林文達、林萬固、林听洲，計十一名。 

四、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： 

壯圍鄉公所：沈鄉長清山、張秘書家豪、行政室主任林朝棟、民政課長黃

志鴻、社會課長簡秀娥、農經課長張正豊、工務課長陳英芳、

人事管理員蔡智仁、財政課長王明華、主計室主任林芳如、

清潔隊長邱文彬、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、幼兒園代理園長彭

惠媛。 

 本會：秘書：李美珠    計十四名。 

五、主席：詹旺彬 

六、紀錄：黃自凱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
１、主席報告：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，依法宣佈開會。 

２、秘書報告第十二次會議紀錄。 

八、討論事項：無  

九、臨時動議：無  

十、秘書宣讀本次定期會及延長會紀錄（秘書宣讀經出席代表無異議認可）。 

十一、主席致閉會詞： 

        沈鄉長、張秘書、本會林副主席及代表會所有同仁、公所各課室主管，

大家午安，非常感謝本次第 21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，順利審查本鄉 110 年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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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、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及道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，本席在此特

別要求鄉長及所有團隊，要碓實的針對代表的質詢及建議事項，認真且確

實的執行，促進鄉政發展及進步，提昇鄉公所的服務效能及品質，在此祝

福大家健康快樂，感謝大家，謝謝！ 

十二、散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時。 

 

 

紀錄：黃自凱            秘書：李美珠         主席：詹旺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